
铜梁区公共租赁住房

申请书
申 请 人                      
联系电话                    
 重庆市铜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印制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承 诺 书
本人严格遵守《铜梁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的有关规定，承诺所填写的收入、住房情况及提供的相关材料真实有效，并同意铜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调查核实本人及共同申请人的工作、收入、住房、纳税、社会保险费缴纳等情况。若本人填写的内容或提供的材料若有不实，自愿退出已租赁的房屋，承租期间按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的3倍缴纳租金，5年内不再申请公共租赁住房。

                     承诺人签名：

                                年  月  日

铜梁区公共租赁住房申请表

	申请人基本

情况
	申请人

姓  名
	
	性 别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单位地址
	

	
	工作现状
	□企 业  □个体工商户  □灵活就业

□机关事业单位  □退 休
	联 系

电 话
	
	
	
	
	
	
	
	
	
	
	

	
	婚姻状况
	
	户  籍   地  址
	省    市   县（区）   镇（乡）

	
	现居住地
	省    市   县（区）   镇（乡）
	邮政编码
	
	
	
	
	
	

	
	申请人类型
	□铜梁区城镇居民  □全国、省部级劳模  □引进人才  □全国英模  □其他进城务工人员

□荣立二等功以上的复转军人  □大中专院校及职校毕业生  □其他外地来铜梁工作人员

	
	申 请 人

所属属体
	□环卫工人  □公交行业职工  □60岁以上老年人  □残疾人  □优抚对象  □青年医生

□青年教师  □乡村教师  □进城落户农业转移  □农民工  □家政从业人员 □低保家庭 □消防救援人员  □见义勇为家庭  □省部级以上劳模家庭  □有未成年人的家庭  □困境儿童家庭  □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  □多子女家庭  □失独家庭  □川籍家庭  □退役军人家庭  □城镇年满18周岁孤儿  □分散供养特困人员  □易地扶贫搬迁人口

	
	社会保险或住房公积金
缴纳情况
	养  老  □是（缴纳时间      年     月至今）    □否

公积金  □是（缴纳时间      年     月至今）    □否

	
	月收入
	工薪收入      元，财产性收入          元，共计         元。

	
	家庭月收入
	工薪收入     元，财产性收入          元，共计    元，家庭人均月收入      元。

	申  请  人   住  房  情  况
	是否在铜梁有私有产权住房
	 □是（房屋坐落                     ，建筑面积      m2，户籍人数     人，人均建筑面积       m2）     □否

	
	是否承租公房或公（廉）租房
	□是（房屋坐落                                                 ，建筑面积     m2，户籍人数    人，人均建筑面积     m2）   □否

	
	申请之日前三年内家庭成员在铜梁是否转让私有产权住房
	□是（房屋坐落                                                 ，建筑面积     m2，户籍人数    人，人均建筑面积     m2）   □否


	共同申请人基本情况
	与申请人关系
	
	姓名
	
	性别
	
	与申请人是否同户
	
	住房情况

（含租公廉租房）
	□有  □无

	
	身份证号  码
	
	所属群体
	

	
	户 籍

地 址
	
	工作单位或就读学校
	

	
	与申请人关系
	
	姓名
	
	性别
	
	与申请人是否同户
	
	住房情况

（含租房）
	□有  □无

	
	身份证号  码
	
	所属群体
	

	
	户 籍

地 址
	
	工作单位或就读学校
	

	
	与申请人关系
	
	姓名
	
	性别
	
	与申请人是否同户
	
	住房情况

（含租房）
	□有  □无

	
	身份证号  码
	
	所属群体
	

	
	户 籍

地 址
	
	工作单位或就读学校
	

	
	与申请人关系
	
	姓名
	
	性别
	
	与申请人是否同户
	
	住房情况

（含租房）
	□有  □无

	
	身份证号  码
	
	所属群体
	

	
	户 籍

地 址
	
	工作单位或就读学校
	

	
	与申请人关系
	
	姓名
	
	性别
	
	与申请人是否同户
	
	住房情况

（含租房）
	□有  □无

	
	身份证号码
	
	所属群体
	

	
	户 籍

地 址
	
	工作单位或就读学校
	

	
	备注：若住房情况选择“有”，请将房屋坐落、建筑面积、户籍人数填写如下：

房屋坐落                                                                                     ，
建筑面积                                    m2，户籍人数           人。



	拟申请房屋情况
	地 点
	
	申请居住人数
	

	
	申请方式
	□家庭   □单身人士   □合租 

	
	户 型
	□单间配套     □一室一厅     □二室一厅 
	建筑面积(m2)
	


附表（仅限合租申请人填写）：

	申请人基本

情况
	申请人

姓  名
	
	性 别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单位地址
	

	
	工作现状
	□企 业  □个体工商户  □灵活就业

□机关事业单位  □退 休
	联 系

电 话
	
	
	
	
	
	
	
	
	
	
	

	
	婚姻状况
	
	户  籍   地  址
	省    市   县（区）   镇（乡）

	
	现居住地
	省    市   县（区）   镇（乡）
	邮政编码
	
	
	
	
	
	

	
	申请人类型
	□铜梁区城镇居民  □全国、省部级劳模  □引进人才  □全国英模  □其他进城务工人员

□荣立二等功以上的复转军人  □大中专院校及职校毕业生  □其他外地来铜梁工作人员

	
	申 请 人

所属属体
	□环卫工人  □公交行业职工  □60岁以上老年人  □残疾人  □优抚对象  □青年医生

□青年教师  □乡村教师  □进城落户农业转移  □农民工  □家政从业人员 □低保家庭 □消防救援人员  □见义勇为家庭  □省部级以上劳模家庭  □有未成年人的家庭  □困境儿童家庭  □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  □多子女家庭  □失独家庭  □川籍家庭  □退役军人家庭  □城镇年满18周岁孤儿  □分散供养特困人员  □易地扶贫搬迁人口

	
	社会保险或住房公积金
缴纳情况
	养  老  □是（缴纳时间      年     月至今）    □否

公积金  □是（缴纳时间      年     月至今）    □否

	
	月收入
	工薪收入      元，财产性收入          元，共计         元。

	
	家庭月收入
	工薪收入     元，财产性收入          元，共计    元，家庭人均月收入      元。

	申  请  人   住  房  情  况
	是否在铜梁有私有产权住房
	 □是（房屋坐落                     ，建筑面积      m2，户籍人数     人，人均建筑面积       m2）     □否

	
	是否承租公房或公（廉）租房
	□是（房屋坐落                                                 ，建筑面积     m2，户籍人数    人，人均建筑面积     m2）   □否

	
	申请之日前三年内家庭成员在铜梁是否转让私有产权住房
	□是（房屋坐落                                                 ，建筑面积     m2，户籍人数    人，人均建筑面积     m2）   □否

	拟申请房屋情况
	地 点
	
	申请居住人数
	

	
	申请方式
	□合租 

	
	户 型
	□单间配套     □一室一厅     □二室一厅 
	建筑面积(m2)
	

	合租申请人基本

情况
	合租申请人

姓  名
	
	性 别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单位地址
	

	
	工作现状
	□企 业  □个体工商户  □灵活就业

□机关事业单位  □退 休
	联 系

电 话
	
	
	
	
	
	
	
	
	
	
	

	
	婚姻状况
	
	户  籍   地  址
	省    市   县（区）   镇（乡）

	
	现居住地
	省    市   县（区）   镇（乡）
	邮政编码
	
	
	
	
	
	

	
	申请人类型
	□铜梁区城镇居民  □全国、省部级劳模  □引进人才  □全国英模  □其他进城务工人员

□荣立二等功以上的复转军人  □大中专院校及职校毕业生  □其他外地来铜梁工作人员

	
	申 请 人

所属属体
	□环卫工人  □公交行业职工  □60岁以上老年人  □残疾人  □优抚对象  □青年医生

□青年教师  □乡村教师  □进城落户农业转移  □农民工  □家政从业人员 □低保家庭 □消防救援人员  □见义勇为家庭  □省部级以上劳模家庭  □有未成年人的家庭  □困境儿童家庭  □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  □多子女家庭  □失独家庭  □川籍家庭  □退役军人家庭  □城镇年满18周岁孤儿  □分散供养特困人员  □易地扶贫搬迁人口

	
	社会保险或住房公积金
缴纳情况
	养  老  □是（缴纳时间      年     月至今）    □否

公积金  □是（缴纳时间      年     月至今）    □否

	
	月收入
	工薪收入      元，财产性收入          元，共计         元。

	
	家庭月收入
	工薪收入     元，财产性收入          元，共计    元，家庭人均月收入      元。

	申  请  人   住  房  情  况
	是否在铜梁有私有产权住房
	 □是（房屋坐落                     ，建筑面积      m2，户籍人数     人，人均建筑面积       m2）     □否

	
	是否承租公房或公（廉）租房
	□是（房屋坐落                                                 ，建筑面积     m2，户籍人数    人，人均建筑面积     m2）   □否

	
	申请之日前三年内家庭成员在铜梁是否转让私有产权住房
	□是（房屋坐落                                                 ，建筑面积     m2，户籍人数    人，人均建筑面积     m2）   □否


工作、收入和住房证明

       （适用于企事业单位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码
	
	
	
	
	
	
	
	
	
	
	
	
	
	
	
	
	
	

	工作单位
	
	工作时间     
	        年   月至     年   月

	单位性质
	□企业      □事业       □国家机关  

	人员类别
	□在编      □合同       □退休       □其他

	收入情况
	工薪收入（或退休工资）                 元/月

	劳动合同签订年限   
	           年           月至                  年         月   

	社会保险缴纳情况
	□是（缴纳时间            年   月至今）      □否

	住房公积金缴纳情况
	□是（缴纳时间            年   月至今）      □否

	单位住房分配情况
	□是（所分配住房地址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否    

	情况说明：
单 位（公章）：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说 明 事 项

1.此证明由公共租赁住房申请人所在工作单位出具。

2.收入包括工资、薪金、奖金、年终加薪、劳动分红、津贴、补贴、养老金、其他劳动所得，不包括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等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

3.“人员类别”中勾选“合同”的，需写明“劳动合同签订年限”，其余人员无需填写。

4.出具证明单位应如实填写相关情况，若情况发生变化，请及时告知公共租赁房管理部门。

5.根据《重庆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第四十九条、《铜梁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办法》第四十条规定，如提供虚假证明，经查证属实的，依法依纪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铜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印制

就业和收入证明
（适用于灵活就业人员）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户籍所在地
	
	联系电话
	

	从事职业
	
	从事本工

作起止时间
	
	月收入
	

	现住所地址 
	
	现居地居住时间
	    年  月至今

	居住证办理情况
	
	居住证载明

居住起止时间
	
	紧急情况

下备用电话
	

	家庭共同申

请人员姓名
	
	
	
	
	
	

	用工单位（人）

核实确认意见
	      核实确认单位（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说明事项

1.此证明由公共租赁房申请人填写，现用工单位（人）核实确认。

2.用工单位（人）应如实填写确认结果，若情况发生变化，请及时告知公共租赁房屋管理部门。

3.根据《重庆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第四十九条、《铜梁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第四十条规定，如提供虚假证明，经查证属实的，依法依纪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铜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印制

社会保险缴纳（领取）证明

根据《重庆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及《铜梁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的有关规定，现将参保人有关情况证明如下：

参保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社会保障号：

参保方式（单位/个人）：
□该同志自     年  月  日起至今参加（城镇/城乡）养老保险并缴费且已连续缴费6个月以上。
□该同志自     年  月  日起至今在我区已领取（□城镇、□城乡）养老保险待遇，领取金额         元。

    特此证明

单 位（公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说 明 事 项

1.此证明由社保经办机构出具，如系退休人员，填写养老保险待遇情况。
2.出具证明单位应如实填写相关情况。

3.根据《重庆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第四十九条、《铜梁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第四十条规定，如提供虚假证明，经查证属实的，依法依纪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铜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印制

住房公积金缴纳证明

根据《重庆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及《铜梁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的有关规定，现将参保人有关情况证明如下：

缴纳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公积金缴纳账号：

缴纳方式（单位/个人）：
□该同志自       年    月    日起至今参加并缴纳了住房公积金且已连续缴费6个月以上。

    特此证明

单 位（公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说 明 事 项

1.此证明由公积金经办机构出具。
2.出具证明单位应如实填写相关情况。

3.根据《重庆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第四十九条、《铜梁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第四十条规定，如提供虚假证明，经查证属实的，依法依纪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铜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印制

	住房状况证明

	称      谓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婚姻状况
	是否同户
	自有产权住房面积（或3年内是否在转让住房情况）

	申请人
	
	
	
	
	

	申请人配偶
	
	
	
	
	

	申请人父亲
	
	
	
	
	

	申请人母亲
	
	
	
	
	

	申请人配偶父亲
	
	
	
	
	

	申请人配偶母亲
	
	
	
	
	

	子（女）
	
	
	
	
	

	媳（婿）
	
	
	
	
	

	子（女）
	
	
	
	
	

	媳（婿）
	
	
	
	
	

	子（女）
	
	
	
	
	

	媳（婿）
	
	
	
	
	

	子（女）
	
	
	
	
	

	媳（婿）
	
	
	
	
	

	子（女）
	
	
	
	
	

	申请人承诺
	本人承诺：在铜梁区国有土地上以上家庭成员住房情况真实、准确，如有虚假，愿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                                                                                                                   

申请人：                                  年   月   日                                                                 

	房屋登记机构住房查询记录
	    经查询，在已归房屋权属登记信息档案中，申请人及家庭成员在铜梁区国有土地上住房情况为：

    申请人       住房建筑面积:        ,共    套,位置：                  .

.                                           ,房屋是（ ）否（ ）转让,转让情况：                           

                                      .
    申请人配偶      住房建筑面积:     ,共    套,位置：                  .

.                                          ,房屋是（ ）否（ ）转让,转让情况：                                                                   .
    申请人父亲      住房建筑面积：     ,共    套,位置：                 .

.                                           ,房屋是（ ）否（ ）转让,转让情况：                                                                 .
    申请人母亲      住房建筑面积：     ,共    套,位置：                 .

.                                          ,房屋是（ ）否（ ）转让，转让情况：                                                                 .
    申请人配偶父亲     住房建筑面积：   ,共    套,位置：                .

.                                          ,房屋是（ ）否（ ）转让,转让情况：                                                                   .
    申请人配偶母亲    住房建筑面积：   ,共   套,位置：                  
.                                          ,房屋是（ ）否（ ）转让,转让情况：                                                                   .
    申请人子（女）      住房建筑面积：    ,共   套,位置：               .

.                                           ,房屋是（ ）否（）转让,转让情况：                                                                   . 

    申请人媳（婿）     住房建筑面积：     ,共  套,位置：                .

.                                          ，房屋是（ ）否（ ）转让,转让情况：                                                                 .
    申请人子（女）      住房建筑面积：     ,共  套,位置：               .

.                                          ,房屋是（ ）否（ ）转让,转让情况：                                                                   . 

    申请人媳（婿）     住房建筑面积：     ,共  套,位置：                .

.                                          ,房屋是（ ）否（ ）转让,转让情况：                                                                   .
    申请人子（女）      住房建筑面积：     ,共  套,位置：               .

.                                          ,房屋是（ ）否（ ）转让,转让情况：                                                                   . 

    申请人媳（婿）     住房建筑面积：     ,共  套,位置：                .

.                                          ,房屋是（ ）否（ ）转让,转让情况：                                                                   
申请人子（女）      住房建筑面积：     ,共  套,位置：                   .

.                                          ,房屋是（ ）否（ ）转让,转让情况：                                                                   . 

    申请人媳（婿）     住房建筑面积：     ,共  套,位置：                .

.                                          ,房屋是（ ）否（ ）转让,转让情况：                                                                      

 注：家庭直系亲属若超出本表人数的，可另加附页填写。
 经办人：           查询单位（公章）       查询日期：     年  月  日     




